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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月起将有一批经济领域的新法规新标准正式实施]8月起将有一批经济领域的新法规、新标准正式实施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11个省市。江苏省与北京、天津、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等10省市一道，纳入试点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此次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将简化贸易进出口收付汇业务办理手续和程序。银行为企业办理收付汇时所需单证和办理流程均大幅简化。
来源
[bookmark: 首次设专章规定基金服务机构]首次设专章规定基金服务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设立专章规定基金服务机构的相关内容。
由于现行法律对基金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基金估值服务机构等服务机构缺乏详细规定，难以适应基金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修订草案设立专章规定基金服务机构很有必要。
本章着重对基金销售、基金销售支付、基金份额登记、基金估值服务、基金投资顾问、基金评价、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相关服务业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 这些服务业务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或者备案。并要求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向投资人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根据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销售不同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等反洗钱义务。
修订草案还规定了基金销售机构、基金销售支付机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应当确保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的安全、独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基金销售结算资金和基金份额。
来源
[bookmark: 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内幕交易]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内幕交易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根据目前公开募集基金运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对有关规定也作了相应调整。
修订草案参照证券法的规定，将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禁止从事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禁止虚假出资或者为他人代持股权、抽逃出资等规定。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有上述行为或者股东不再符合法定条件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责令其转让所持有或者控制的基金管理公司股权。基金管理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基金管理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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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私募基金将纳入监管范围]私募基金将纳入监管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截至2011年底，全国69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总规模2.2万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发展和基金监管的需要，有必要作出修订。为规范基金业，特别是非公开募集基金的设立与投资运作，遏制各种名目的非法集资，加强基金业监管，加大基金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促进基金业的健康发展，草案拟对证券基金法在四个方面作出修订：
1. 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
1. 适当降低持有人大会召开的门槛；
1. 将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及
1. 增加对基金服务机构的规定
来源
[bookmark: 并购]并购
[bookmark: 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33.6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33.6%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
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商务部对此项经营者集中进行了综合评估，经审查，商务部认为沃尔玛公司通过收购纽海控股33.6%股权，取得对益实多1号店网上直销业务的控制权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在审查期间，沃尔玛公司向商务部提交了解决竞争问题的最终承诺。经评估，商务部认为，该承诺能够减少此项集中对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沃尔玛公司向商务部作出的承诺，商务部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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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苹果电脑将会为专利权申索而面临新的法律诉讼]苹果电脑将会为专利权申索而面临新的法律诉讼
报告指苹果电脑的 ”FaceTime” 软件有可能侵犯了知识产权 。最近几星期，苹果电脑高调地处理有关其”iPad” 产品的商标紏纷。今天，苹果电脑正要面对一名台湾李姓男子对其向”FaceTime” 涉嫌侵权的法律诉讼。镇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诉讼要求苹果电脑停止侵权行为但没有提及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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